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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士执业资格考试《答疑周刊》2019年第 39期 

 

1.【问题】学员提问：嗜睡与昏睡的区别？ 

【解答】嗜睡：患者陷入持续的睡眠状态，可被唤醒，并能正确回答和做出各种反应，但刺

激去除后很快又再入睡。 

昏睡：患者处于熟睡状态，不易唤醒。在强烈刺激下可被唤醒，但很快又再入睡。醒时答话

含糊或答非所问。 

昏迷也可以再了解一下哦！！！ 

   浅昏迷 中度昏迷 深昏迷 

对刺激反

应 

对声、光刺激无反

应，对疼痛刺激尚

有反应 

对各种刺激均无反

应，对剧烈刺激可有

防御反射 

对各种刺

激全无反

应 

角膜反射 存在 减弱 消失 

瞳孔对光

反射 
存在 迟钝 消失 

眼球运动 存在 无 无 

生命体征 无明显异常 轻度异常 明显异常 

直肠膀胱

功能 
无明显异常 一定程度功能障碍 尿、便失禁 

 

2.【问题】学员提问：过失犯罪与疏忽大意和赎职罪该如何进行区分呢？都是因为疏忽大

意造成，都有可能引起死亡？ 

【解答】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的结果，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

或虽有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生不良结果。 

疏忽大意是行为人因一时粗心或遗忘而造成客观上的过失行为。常由于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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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心细致所致，可导致两种结果，一种是损害了病人生活利益和健康恢复的进程；另一种是

因失职导致病人残废或死亡。第一种结果构成了侵权行为，第二种结果构成了渎职罪。这三

个名词确实容易混淆，那我们还是在字面上理解。 

过失犯罪是当事人能预见自己的行为能会发生危害的结果，而疏忽大意的当事人没有预见。

关系：过失犯罪包含疏忽大意。 

而渎职罪却是疏忽大意的结果，是导致病人残废或死亡的结果。关系：渎职罪是疏忽大意的

结果。 

3.【问题】学员提问：流产和临产都会见红，如何区分？ 

【解答】临产开始的标志为有规律且逐渐增强的子宫收缩，持续 30 秒或以上，间歇 5～6

分钟，同时伴随进行性宫颈管消失、宫口扩张和胎先露部下降。 

凡妊娠不足 28 周、胎儿体重不足 1000g 而终止者，称为流产。发生于妊娠 12 周以前者称早

期流产，发生在妊娠 12 周至不足 28 周者称晚期流产。 

胎儿只有足月生产叫临产，不足 28 周见红是流产（胎儿是成活不了的），所以有孕周的不同。 

4.【问题】学员提问：乙型肝炎病毒病原学检测结果意义？ 

【解答】表面抗原（HBsAg）与表面抗体（抗-HBs）：HBsAg阳性见于乙肝病毒（HBV）感染

者。抗-HBs阳性主要见于预防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后或过去感染 HBV并产生免疫力的恢复者。 

5.【问题】学员提问：小儿传染病传染性总结？ 

【解答】①麻疹：出疹前 5日至出诊后 5日均有传染性。 

②水痘：出疹前 1日至疱疹全部结痂时均有传染性。 

③流行性腮腺炎：腮腺肿大前 1日至消肿后 3日均具传染性。 

 


